[bookmark: _GoBack]江海传媒户外广告发布年度采购服务项目（二次）
询价公告
启东江海传媒有限公司根据启东市政府采购管理的有关规定，就江海传媒户外广告发布年度采购服务项目（二次）进行公开询价采购。
	采购需求

	序号
	载体
	项目
	内容
	单位
	限价(元)
	备注

	1
	公交站台
	玻璃维修更换
	6mm钢化玻璃
	平方米
	250
	全市范围公交站台，维修期为10天之内，质保期为12个月。

	2
	公交站台
	画面制作发布
	户外高清写真黑胶车贴
	平方米
	18
	安装平整，质保期为6个月。

	
	
	
	户外高清加厚喷绘布
	平方米
	15
	

	3
	滚动式灯箱
	画面制作发布
	112cm×162cm户外高清写真覆光膜
	幅
	40
	画面留白10cm，质保期为6个月。

	4
	高炮
	画面制作发布
	户外高清加厚喷绘布
	平方米
	10.5
	包含安装前原画面的拆除，质保期为6个月。

	5
	高炮
	画面拆除
	拆除喷绘布
	幅
	180
	

	
	备注：1、以上限价均为综合单价，包括人工、材料、保险、日常维护等一切费用，不包括税费。
2、能配合临时性、紧急性任务。



说明：
一、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为无效报价。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3、近三年内没有因骗取中标、严重违约、违法经营等问题受到有关部门行政处罚或被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
4、本项目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 报价注意事项
1、供应商应按照本询价公告的要求编制报价文件，报价文件应对本询价公告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按照不响应处理。报价含全部设备及辅材、包装、运杂（运抵现场）、卸货、运输保险、日常维护、安装调试、培训、质保售后、税金等一切费用。采购方不接受任何可选择的报价，成交供应商也不得在供货、安装期间提出任何增加费用的要求，更不得减少供货项目，不得降低安装质量。请各供应商在报价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合同价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
2、供应商应详细阅读询价文件的全部内容，供应商对询价文件有异议的，请在递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2日前以书面形式（加盖单位公章）递交至采购单位。
有关技术及需求问题，请与采购单位联系。
采购单位：启东江海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13584724658
3、报价文件构成
（1）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按附件1格式填写）；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营业执照复印件；
（4）诚信承诺函（按附件2格式填写）；
（5）报价货物技术参数完全响应承诺函（格式自拟，供货时提供技术参数满足要求的证明）；
（6）质保承诺书（按附件3格式填写）；
（7）报价表（按附件4格式填写）；
有其他情况需要说明的，可附页说明。所有页面均须加盖单位公章，否则视为无效报价文件。
报价文件中必须包含上述要求提供的所有材料，否则以未实质性响应询价文件处理。报价文件须装订成册并密封，密封袋上标明：项目名称、报价单位名称，否则视为无效报价。不接受到付件。
4、报价文件递交及开标时间
报价文件请于2025年09月16日下午15:00截止前密封邮寄至：江苏省启东市公园南路200号启晟大厦前台 (收件人：李女士，联系电话：0513-80920515)。
开标时间：2025年09月16日下午15:00 
开标地点：江苏启晟集团有限公司集采中心开标室
注意：本项目为不见面开标，投标人须在规定的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邮寄至规定接收地点。请各潜在投标人充分考虑天气、快递速度、路程等因素，自行选择安全可靠的邮寄方式，不接受到付。未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的投标文件将不予接收，由各潜在投标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5、报价保证金：本项目不收取报价保证金。
四、商务部分要求
1、质量要求：供应商须提供符合采购需求、符合国家质量检测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全新原装合格产品，并提供设备出厂合格证明及售后保修卡等相关资料，同时供货时须提供技术参数符合要求的相关证明资料，如无法提供视为验收不合格。
2、质保、售后服务要求：提供全免费质保（配件+人工），如果货物原厂承诺的保修期高于国家规定的保修期，则按原厂承诺的执行。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在接到用户单位电话维修通知后，须在24小时内到场并免费修复，确保不影响用户单位实际使用。质保期内同一质量问题连续两次维修仍无法正常使用，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给予全套更新，否则按违约处理，记入不良信誉。
五、合同的签订及注意事项：
1、成交结果将在相关网站予以公布，公示期内对成交结果没有异议的，将确定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成交供应商须在公示期满后七日内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
2、成交供应商因自身原因不能订立政府采购合同或不能履行合同的，采购单位将取消其成交资格，同时相关主管部门将对成交供应商作以下处理：记入不良信誉，并按《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暂停其在启东市场的政府采购资格。
六、成交原则
符合采购需求，不含税报价最低者成交；如有报价相同，则通过抽签确定成交候选人。
七、付款方式
 费用结算以实际制作清单为准，验收合格后凭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按季度结算。



启东江海传媒有限公司
2025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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